
前 4 个月第三方支付被罚金额约 331 万元,监管机构最关注

备付金、洗钱 

  

整顿仍在继续，央行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处罚从 2017年延续至今，从未手软。 

  

近年来，央行加速整顿第三方支付行业。据不完全统计显示，2017年全年，央行针对

第三方支付共开出罚单超过百张。 

  

根据网贷天眼不完全统计显示，截至 4月底，今年央行对支付机构已开出 23张公开处

罚单，被罚金额约为 331万元。其中，被罚的支付机构主要包括：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拉卡拉支付有限公司、联动优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等。从处罚类型看，支付机构多因在备付金、反洗钱、客户信息保护等方面存在违规而

遭到央行的行政处罚。 

  

据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的《中国支付清算行业运行报告（2018）》，自首次发放第三

方支付牌照起，中国人民银行累计发放 271张支付牌照。截至 2017年底，这一数据减少至

218家。为防范金融风险、整顿市场乱象，央行通过支付业务许可证续展加大市场退出力度，

28张支付牌照被注销，部分支付牌照被整合。 

  

“从目前看，央行延续了 2017年以来‘强监管’的态势。对支付机构继续秉承‘违规

必罚’的决心，通过对支付机构违规行为的惩处，规范和完善市场秩序。”网贷天眼高级分

析师高才业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中汇电子支付 

  

屡“吃”央行罚单 

  

根据网贷天眼的统计，在 23张罚单中，共有 6家机构因备付金而被罚。 

  

记者注意到，前四个月，公开信息中被处罚金额最高的支付机构为重庆市钱宝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处罚原因为“违反有关反洗钱规定的行为”，该司被央行重庆营业管理部作出罚

款 190万元，并对 2名相关责任人员分别处以 2万、3万元罚款的处罚决定。 

  



除此之外，中汇电子支付有限公司则为处罚次数最多的公司。数据显示，2018年 2月 7

日，中汇电子支付有限公司因违反《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制度规定，

被处以 9万元罚款行政处罚；2月 11日中汇电子支付安徽分公司因违反银行卡收单业务相

关法律制度规定，被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5万元罚款；2月 14日，中汇电子支付浙江分公

司未按规定建立有关制度办法或风险管理措施、存在危害支付服务市场的违规行为，被处以

6万元罚款。 

  

记者发现，在过去几年，中汇电子支付屡“吃”央行罚单。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 9

月份，中国银联争议处理委员会办公室给成员机构印发了关于《中汇支付差错处理提供虚假

材料的通报》。该通报内容显示，中汇支付在银联交易争议处理问题事件占据较高的比例，

主要问题出现在虚假商户比例较高等方面。 

  

公开资料显示，中汇支付于 2013年 1月份取得央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业务

范围包括全国范围内的互联网支付和银行卡收单。 

  

“截至今年前 4个月罚单来看，表明央行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违规打击力度还是很大的，

尤其是在洗钱和备付金方面，更是央行监管的重点。”高才业对记者表示。 

  

一大波第三方支付 

  

新规在路上 

  

自去年以来，央行密集出台规范支付行业发展的政策，相关政策将陆续在 2018年上半

年施行。依照政策规定，各地的第三方支付整治正在进行，更多的罚单可能在路上。 

  

例如，2017年 12 月份，央行下发《关于规范支付创新业务的通知》（281号文）（下

称《通知》），对支付行业良性发展提出要求，涉及支付创新业务、收单业务、代收业务、

支付业务系统接口等诸多方面。随后，央行公布《非银行支付机构反洗钱现场检查数据接口

规范（试行）》，称自 2018年 3月 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组织实施反洗钱现

场检查项目，被查非银行支付机构应按接口规范提供现场检查所需数据；印发《条码支付业

务规范（试行）》称，银行、支付机构开展条码支付业务涉及跨行交易时，应当通过人民银

行跨行清算系统或者具备合法资质的清算机构处理。 

  



“未来随着央行对支付机构调研检查的深入开展，还将出现更多的公开行政处罚记录。

央行加强监管、打击违规、规范市场的整治力度将会继续延续。”高才业最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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